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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
二樓
承辦人：鄭仲翔
電話： 02-27208889或1999轉2732
電子信箱：af6041@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36088979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3年臺北市建築工程圍籬綠美化評選辦法、113年度綠美化報名表(空白)、評選

參考依據，本文附件請至下載區（https://doc-attach.gov.taipei/public
/AttachDownload.jsp）驗證碼：V4IXRVJN

主旨：為辦理113年度本市建築工程圍籬綠美化評選活動，請貴

公會轉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隨函檢附113年度建築工程圍籬綠美化評選辦法、報名表及

評選參考依據供參。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3年度「臺北市建築工程圍籬綠美化評選辦法」 

      臺北市政府為推動本市建築工地圍籬綠美化，於 98年 7月 13日修訂「臺

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規定凡施工中的建築工地圍籬

臨接 10 公尺以上道路側之安全圍籬至少要有二分之一的綠化面積，其餘則可選

擇以彩繪、帆布、貼紙、或設置綠化植栽等方式綠化或美化。讓工地也有可愛、

可親性的面相，並達到美化市容及節能減碳的目的。 

為鼓勵建築開發商在提昇城市美學與節能減碳，推動工地圍籬綠美化並扭

轉民眾對建築工地形象所做的努力，繼舉辦 108、109 年度「臺北市建築工程圍

籬綠美化評選」後，鑒於疫情舒緩為持續推展，今年再次與台北市建築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再次合作共同辦理 113年度評選活動。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二、 參加對象：本市建造、雜項執照工地 

三、 報名方式及時間 

(一) 起造人或承造人報名 

(二) 各公會推薦 

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寫後 E-mail回傳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3 年 4 月 30 日 

評審委員：共 13名 

召集人 1名                               109年頒獎典禮照片 

本府 5名：(都發局 1名、工務局 1名、建管處 1名、公園處 1名、觀傳局 1名)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1名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1名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名 

台北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 1名 

學者專家 3名 

 

 

 

 



四、 評選標準： 

綠化組： 

美學設計 

綠化效果(設計理念) 

維護管理 

工地環境維護管理 

美化組： 

美學設計 

美化效果(設計理念) 

維護管理 

工地環境維護管理 

五、 績優工地表揚： 

綠化、美化特優各 1名：特優獎乙座、獎狀乙只 

綠化、美化優等各 2名：優等獎乙座、獎狀乙只 

綠化、美化佳作各 5名：佳作獎乙座、獎狀乙只 

六、 注意事項： 

(1) 報名繳交之資料，無論得獎與否，概不退還。 

(2) 凡參賽單位必需尊重評審小組之評選結果。 

(3) 得獎者另行頒獎。 

(4)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七、聯絡窗口：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施工科(服務電話：02-27258383) 

鄭仲翔先生 02-27208889 #2732  關容鳳小姐 02-27208889 #8376 

E-mail：af6041@gov.taipei 

 

報名表請至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下載： 

https://dba.gov.taipei/「檔案下載＞申請書下載＞施工科＞其他表格」 

或建管處施工科櫃檯索取 

 

 

https://dba.gov.taipei/


臺北市建築工程圍籬綠美化評選報名表 

工程名稱  建(雜)照號碼  建(雜)  號 

工程地址  

報名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傳真  

報名項目 

(可重複

報名) 

□綠化組 
安全圍籬臨接 10公尺以上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地區，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採密植方式綠化。 

□美化組 
安全圍籬臨接 10公尺以下道路，安全圍籬須以彩繪、帆布、貼紙、

設置綠化植栽等方式綠美化，並經設計規劃。 

活動期程 
報名日期 評選日期 

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4 月 30 日止 民國 113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評選標準：  

綠化組：美學設計 25%、綠化效果 30%、維護管理 25%、工地環境維護 20% 

美化組：美學設計 25%、美化效果 30%、維護管理 25%、工地環境維護 20% 

名次： 

綠化、美化組特優各 1名：獎杯乙座、獎狀乙只 

綠化、美化組優等各 2名：獎牌乙座、獎狀乙只 

綠化、美化組佳作各 5名：獎狀乙只、獎狀乙只 
 

報名單位（推薦單位）：                           聯 絡 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本報名表請 E-mail至 af6041@gov.taipei 

4月 30日前繳交初選資料如下： 

1.3分鐘影片介紹。 

2.本表格。 

3.寄送方式同上或免備文方式掛號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南區 1樓施

工科（關容鳳小姐 收） 

 

聯絡窗口：建築管理工程處施工科鄭仲翔先生 02-27208889#2732 

          或關容鳳小姐 02-27208889#8376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相片 相片 

  

□ 圍籬綠化，綠化面積：                   平方公尺 

□ 圍籬美化，美化面積：                    平方公尺 

設計說明： 

 

 



113年度「臺北市建築工程圍籬綠美化評選」參考依據 (綠化組)        
 

 

評 

鑑 

指 

標 

1.美學設計 25% 

a.設計理念 

b.視覺識別 

c.創新性 

d.色彩 

e.環境協調性 

2.綠化效果 30% 

 a. 植物生長情形  

 b. 減碳效果 

 c. 植物耐久性 

 d. 綠化面積  

3.維護管理 25% 

 a.綠化固定裝置（更換難易度） 

 b.澆灌裝置 

 c.定期維護計畫 

 d.材料可回收性 

 

4.工地環境維護 20% 

  a.安全走廊（高度 3公尺） 

  b.防溢座（高 60cm,寬 30cm） 

c.設照明及警示燈 

d.圍籬品質（架設方式是否牢固、轉角是否設網狀圍 

  籬） 

e.公共設施防護（排水溝護網、樹木保護、電線防護 

  等） 

f.其他(路面是否積水、平順、綠化設施不影響行人通 

   行…等相關環境維護措施) 

 

113年度「臺北市建築工程圍籬綠美化評選」參考依據 (美化組) 
 

評 

鑑 

指 

標 

1.美學設計 25% 

a.設計理念 

b.視覺識別 

c.創新性 

d.色彩 

e.環境協調性 

2.美化效果 30% 

 a. 美化面積 

3.維護管理 25% 

 a. 定期維護計畫 

   

4.工地環境維護 20% 

  a.安全走廊（高度 3公尺） 

  b.防溢座（高 60cm,寬 30cm） 

c.設照明及警示燈 

d.圍籬品質（架設方式是否牢固、轉角是否設網狀圍 

  籬） 

e.公共設施防護（排水溝護網、樹木保護、電線防護 

  等） 

f.其他(路面是否積水、平順…等相關環境維護措施) 

 


